
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
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第一部分  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
职能参照政府批准的“三定”方案；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介绍。

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是芒市委、芒市人民政府管理的公益一类正科级事业单位。内设综合股、党史征研股、地方志编审股3个股室，各股室工作职责如下：
综合股工作职责：负责党史、地方志、年鉴的编撰、组稿工作；负责公文的收发，搞好文件、档案、图书资料的管理及财务工作；参加有关会议，承办会议，负责上传下达，协助领导处理日常工作，做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；负责上级机关来文、来电的督办和来访人员接待；负责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党史征研股工作职责：负责制定芒市党史工作规划、编纂方案；负责党史、组织史资料的征编、研究工作；负责年鉴中党史资料的编辑工作；负责开展党史专题调研工作；负责组织开展党史的教育、宣传工作；负责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地方志编审股职责：组织、指导、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；负责拟定芒市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；负责市志资料的征集、编纂、研究和审稿工作；负责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工作；负责本市民族历史文化、地情丛书的编写工作；负责《云南年鉴》、《云南经济年鉴》、《德宏年鉴》芒市部分的编撰工作；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领导交办的工作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纳入2015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，属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公益性一类事业单位，。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11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11人；在编实有车辆1辆。离退休人员6人，其中：离休0人，退休3人，提退2人，事业副高退休1人。
第二部分 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一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2015年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决算总收入171.48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71.48万元，占总收入的100%；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%；事业收入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%；经营收入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%；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%；其他收入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%。
二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部门决算总支出171.4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71.4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00％；项目支出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％；上缴上级支出、经营支出、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％。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。
2015年用于保障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机关、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71.48万元。与2014年日常支出115.86万元对比增加55.62万元。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37.12％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62.88％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。
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无项目支出情况

三、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2015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71.48万元,占本年支出合计100%与2014年日常支出115.86万元对比增加55.62万元。主要是因为工资福利支出增加，属于政策性增加。

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（一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27.98万元，主要用于行政运行支出65.17万元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62.81万元。
（二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7.29万元，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支出；

（三）住房保障支出6.21万元，主要用于缴纳租房公积金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1.65万元，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.14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0.51万元。
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0.45万元，因今年业务交流少，单位严格遵守八项规定，避免不必要的接待开支）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0次，出国（境）0人。
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15年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购置公务用车0辆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1辆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.14万元。其中：购置费0万元，于2014年公务用车购置决算一致。运行维护费1.14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减少0.44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

2015年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共执行国内公务接待5批次，51人，接待费开支0.51万元; 外事接待0批次，0人，接待费开支0万元。公务接待费与2014年决算一致，主要用于接待各县市史志办及挂钩点产生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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